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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字[2017]0934号

审 计 报 告

华安理财安赢套利 1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全体持有人：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华安理财安赢套利 1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集

合计划”）财务报表，包括 2016 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6年度的利润表、所有

者权益（计划净值）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人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集合计划管理人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

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

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

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

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

管理人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集合计划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

映了集合计划 2016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6年度的经营成果和所有者权益（计

划净值）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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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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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理财安赢套利 1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集合计划概况

华安理财安赢套利 1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集合计划”）是由华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作为计划管理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计划托管人的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经中国证券业协会 2013年 7月 8

日《关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华安理财安赢套利 1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备案确认函》（中证协函[2013]651号）备案确认，存续期为 3年，符合条件可以展期。

管理人自 2013年 4月 22日至 2013年 5月 10日启动集合计划的推广工作，推广期最长不

超过 60个工作日。推广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为 300,000,000.00元。

截至 2013 年 5 月 15 日止，本集合计划共收到投资者缴纳的集合计划有效认购资金

70,900,000.00元（其中客户参与金额 60,900,000.00元）及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银行存款

利息 15,669.00 元（该认购资金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皖

QJ[2013]第 204号验资报告验证），达到集合计划成立条件。

本集合计划成立以后，由管理人华安证券按照《华安理财安赢套利 1 号限额特定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的规定，制定集合计划的投资策略，选择具体的投资对象，决定投

资时机、价格和数量，运用集合计划资产进行有价证券投资；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集合计划资金账户的管理。集合计划定期开放，非开放时间均为封闭期，该期间内

不办理参与、退出业务。本计划首个封闭期为 1 年。首个封闭期结束后前三个工作日为首

个开放期，遇节假日顺延。首个开放期结束之后，每满 3 个月后前三个工作日为开放日，

遇节假日顺延。开放期内可以办理参与、退出业务。

二、集合计划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执行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本集合计划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同时参照《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的如会计报表附注所列示的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务操作的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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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编制。

2、会计年度

自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3、记账本位币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计量属性

除股票投资、债券投资、权证投资及基金投资按市值计价外，所有报表项目均以历史

成本计价。

5、计划资产的估值原则

A、股票估值方法

（a）上市流通股票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且最

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但

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机构发生了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

使投资品种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5％以上的，参考

《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估值方法指引》，采用指数收益法，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

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如有充足证据表明采用指数收益法计算得到的停牌股票价值不能

真实地反映股票的公允价值，计划管理人可以与计划托管人协商采用其它估值方法，对停

牌股票进行估值。

（b）交易所发行未上市股票的估值

①首次发行的股票，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

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②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估值日其所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以第（a）条确定的估值价格进行估值。

③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新股等方式发行的股票，按估值日该上市公司在证

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流通股票的以第（a）条确定的估值价格进行估值。

④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按如下方法进行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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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以第（a）条确定的估值价格低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时，应采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以第（a）条确定的

估值价格作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

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以第（a）条确定的估值价格高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时，应按下列公式确定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

FV=C+(P-C)×(Dl-Dr)/Dl

其中：

FV 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

C 为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因权益业务导致市场价格除权时，应于除权

日对其初始取得的成本作相应调整）；

P 为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

Dl 为该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所含的交易所的交易天数；

Dr 为估值日剩余锁定期，即估值日至锁定期结束所含的交易所的交易天数，不含估值

日当天。

B、债券估值方法

（a）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的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

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估值日无交易，但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将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

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如有充足证据表

明最近交易日收盘价不能真实地反映公允价值的，应对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进行调整，确

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b）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的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券收

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

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所含的最近交易日债券应收利息

后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但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

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估值意见，或者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

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如有充足证据表明最近交易日收盘价（净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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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实地反映公允价值的，应对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净价)进行调整，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

值。

（c）首次发行未上市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的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

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d）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根据行业协会指导的处理标准或意见并综合考虑市

场成交价、市场报价、流动性及收益率曲线等因素确定其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C、权证估值方法

（a）上市流通权证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且最

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但

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将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

素，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如有充足证据表明最近交易日收盘

价不能真实地反映公允价值的，应对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进行调整，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

值。

（b）首次发行未上市的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

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c）停止交易、但未行权的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d）因持有股票而享有的配股权证，以配股除权日起到配股确认日止，若收盘价高于

配股价，则按收盘价和配股价的差额进行估值，若收盘价低于配股价，则估值为零。

D、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估值方法

（a）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的资产支持受益凭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b）全国银行间市场交易的资产支持受益凭证，根据行业协会指导的处理标准或意见

并综合考虑市场成交价、市场报价、流动性及收益率曲线等因素确定其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E、基金估值方法

（a）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登记的上市流通封闭式基金、ETF 基金、场内登记的 LOF 基

金等，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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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价估值。在场外交易、登记的开放式基金（含场外登记的 LOF 基金）按前一日基金份额

净值估值；如果估值日分红除权确认，则按前一日基金份额净值减单位分红额后的差额估

值。估值日未公布前一日基金份额净值的，以最近公布的基金份额净值估值；在基金首次

公布份额净值之前按照购入成本估值。

（b）未上市的封闭式基金按估值日的份额净值估值，若估值日未公布份额净值，按最

近公布的份额净值估值。

（c）货币市场基金按照该基金公布的每万份收益逐日计提收益。

F、银行存款估值方法

银行存款以成本列示，按商定的存款利率以当日银行营业终了的存款余额为基数在实

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应收利息。

G、金融期货、商品期货估值办法

上市流通的股指期货、商品期货按估值日其所在交易所的结算价估值；估值日无结算

价的，以最近交易日的结算价估值。

H、其他资产的估值方法

其他资产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估值。

I、估值对象的估值方法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

6、证券投资成本计价方法

按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库存证券的成本。

A、证券

证券投资买入于成交日确认为证券投资。证券投资成本按成交的价款金额入账。卖出

证券于成交日确认证券差价收入。出售证券的成本按移动加权平均法于成交日结转。

B、买入返售证券

买入返售证券成本，按实际支付的价款确认买入返售证券投资。

7、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1）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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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收到时，按资金使用时间和约定的

利率确认利息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逐日计提，并按本金与适用的利率计提的金额入账。

债券利息收入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并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计提的金

额入账。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在证券持有期内采用直线法逐日计提，并按计提的金额入账。

（2）投资收益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取得的红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当期收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8、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A、本集合计划不收取管理费。

B、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25%年费率计提集合计划托管

费。

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次月前 5 个工作日将上月计提的

托管费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

C、集合计划投资运作期间发生的交易手续费、开放式基金的认（申）购和赎回费、印

花税等有关税费，在收取时从集合计划中扣除。

D、集合计划成立后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

以列入的其他费用，由集合计划管理人本着保护委托人利益的原则，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

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上述费用分别在发生时扣除。计划推广期发生的会

计师费、律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等相关费用，不得列入计划费用。

E、银行结算费用、银行间市场账户维护费、开户费，分别在发生时一次计入集合计划

费用。与集合计划运营有关的其他费用，如果金额较小，或者无法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

可以一次进入集合计划费用；如果金额较大，并且可以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应该在该会

计期间内按直线法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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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实收基金

每份计划份额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10、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同一类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当期收益先弥补上一年度亏损后，方可进行当年收益分

配；收益分配基准日的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集合计划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在符合上述分红条件的前提下，自计划成立日起的每个开放期进行一次分配，分配比例不

少于当期可供分配利润的 80%。

分配方案由管理人拟定，包括计划收益的范围、计划净收益、分配原则、分配时间、

分配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等内容，由托管人复核后确定，通过管理人网站和推广网点通

告委托人。

本计划的收益分配包括现金分红和红利转份额两种方式。委托人选择现金分红的，现

金红利在除息后 4 个工作日内划往委托人的账户；委托人选择红利转份额的，现金红利折

算的计划份额在除权日的下一个工作日确认。

三、税项

本计划主要税项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税务法规和实务操作，具体情况如下：

（1）以推广计划的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营业税。

（2）集合计划买卖债券和新股的差价收入，自 2004年 1月 1日起继续免征营业税。

四、其他重要事项

无其他重要事项。

五、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无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银行存款

银行名称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交通银行巢湖分行营业部 2,566,659.82 636,843.96

（1）银行存款年末余额中无短期拆入或临时存入的大额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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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银行存款年末余额中无冻结或封存情况。

2、结算备付金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上交所最低清算备付金 673,623.41 163,851.58
深交所最低清算备付金 49,618.15 768,606.92
期货清算备付金 547,365.66 547,365.66
合 计 1,270,607.22 1,479,824.16

3、存出保证金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上交所交易保证金 42,185.01 74,653.07
深交所交易保证金 8,266.67 45,620.94
期货交易存出保证金 — —

合 计 50,451.68 120,274.01

4、交易性金融资产

年末余额

类别 市值 成本 差额

股票投资 — — —

债券投资 — — —

基金投资 13,503,846.49 13,496,884.09 6,962.40
合计 13,503,846.49 13,496,884.09 6,962.40

年初余额

类别 市值 成本 差额

股票投资 27,330.00 18,980.00 8,350.00
债券投资 15,085,644.40 15,071,955.60 13,688.80
基金投资 20,649,409.92 19,985,032.52 664,377.40

合计 35,762,384.32 35,075,968.12 686,416.20

5、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类别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上海交易所质押式回购 30,003,000.00 —

合 计 30,003,000.00 —

6、应收证券清算款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581.04 2,502,017.36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839,108.45
合 计 1,581.04 1,662,908.91

7、应收利息

类 别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应收银行存款利息 912.44 296.83



华安理财安赢套利 1号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

应收清算备付金利息 382.91 521.07
应收债券利息 — 779,086.12
应收回购计息 38,057.07 —

合 计 39,352.42 779,904.02

8、应付托管费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253.47 9,547.96

9、应付交易费用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应付佣金 5,920.43 9,281.34

9、其他负债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应付审计费用 13,000.00 13,000.00

10、实收基金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实收基金 31,548,539.94 64,794,385.64 50,034,097.71 46,308,827.87

11、未分配利润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期初未分配收益 8,861,770.14 1,324,225.43
加：本年净利润 3,680,508.81 6,871,241.68
减：分配收益 12,504,391.40 -
加：损益平准金-申购 2,998,896.95 13,223,908.19
减：损益平准金-赎回 1,939,287.60 12,557,605.16
合 计 1,097,496.90 8,861,770.14

12、利息收入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存款利息收入 46,657.17 57,463.46
债券利息收入 283,602.19 606,391.0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201,382.11 26,629.06
合 计 531,641.47 690,483.57

13、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股票投资收益 51,920.00 1,560,994.99
债券投资收益 47,312.29 48,143.74
基金投资收益 3,142,256.92 2,064,7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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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工具收益 — 2,168,091.79
红利收益 722,444.62 501,113.17
合 计 3,963,933.83 6,343,076.45

14、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股票 -8,350.00 -324,435.30
债券 -13,688.80 13,688.80
基金 -657,415.00 564,019.61
股指期货 — 381,488.21
合 计 -679,453.80 634,761.32

15、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赎回费收入 21,365.04 93,555.32

16、托管费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托管费 115,530.06 105,783.29

17、交易费用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交易费用 23,293.87 762,875.55

18、其他费用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汇划手续费 4,933.80 8,506.14
其 他 13,220.00 13,470.00
合 计 18,153.80 21,976.14

七、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一）主要关联方关系

公司名称 与集合计划的关系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的设立人和管理人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华富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的托管人

（二）关联方交易

1、通过关联方席位进行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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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租用华安证券上海交易所的 27255席位和深圳交易所的 392968席位进行证券

交易，并根据成交总额和约定的佣金比例计提租用席位费的佣金费用。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佣金费用 31,876.06 260,949.68

通过关联方席位进行证券投资的成交总额：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通过关联方席位交易金额 656,578,749.58 1,265,626,105.06

2、关联方报酬

集合计划支付给管理人、托管人的报酬 ：

关联方 报酬内容 计算标准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华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业绩报酬

本计划采用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定

期存款基准利率上浮 2%作为业绩比

较基准，管理人以超额比例的方式提

取业绩报酬，年化收益率大于 0小于

等于 6%，提取比例为 10%，年化收

益率大于 6%，提取比例为 20%。

1,590,117.59 318,880.41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托管费

逐日计提，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

值的 0.25%年费率计提。
115,530.06 105,783.29

合 计 1,705,647.65 424,663.70

（三）关联方持有集合计划情况

关联方名称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持有份额 年末净值 持有份额 年末净值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73,548.89 6,421,604.64 4,978,641.75 6,377,142.22
华富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21,654,471.27 27,737,212.25


